
10 2019年9月6日 星期五

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被催告人：浙江华科制药机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章吉祥

本机关于2018年12月26向你单位公告
送达《行政处理决定书》（温龙人社监理字

〔2018〕3号），你单位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
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机关作
出的行政处理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
你单位催告，请你单位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
起十日内履行下列义务：足额支付项雪来
2017年12月至2018年1月的共计6500元的
工资，并加付赔偿金共计3250元（按应付金
额50%的标准计算）。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

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因
其他法定方式无法送达，现向你单位公告送
达《行政处理决定履行催告书》（温龙人社监
理强催字〔2019〕4号）。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你
单位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三日内有权向
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系
电话：0577-86922811，地址：温州市龙湾区
高新大道166号）进行陈述和申辩，逾期不陈
述、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9年9月6日

行政处理决定履行催告书送达公告

法院公告
2019年9月6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2019）浙0106民初5444号
杭州梦瑶阁酒店：本院受理原告张雪萍诉你劳务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
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15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大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6民初5436号

蒋行华、葛桂珠：本院受理原告华飞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4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上泗法庭大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
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8601民初1404号

张表：本院受理原告张永飞诉你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案件的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
（程序转换）诉讼风险提示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四日下午3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铁路运输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646号

杭州聆静町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孙殷德
与被告杭州聆静町商贸有限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它方式无法向你单位送达，故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0110民初1646号民事

裁定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2080号

沈伟忠、徐丹丹:本院受理原告瞿阳阳与被告沈伟
忠、徐丹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0110民初2080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715号

李干金:本院受理原告赵明湘与被告李干金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
浙0110民初171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宁波市北仑区新碶悦已美容会所；经营者：
张洁：

2019 年 3 月 26 日至 2019 年 6 月 13 日，
你店安排未获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的王婷
婷、王华峥从事直接为顾客服务工作，2019
年 4 月 20 日至 2019 年 6 月 13 日，你店安排
未获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的张卓从事直接
为顾客服务工作的行为违反了《公共场所卫
生管理条例》第七条、《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
例实施细则》第十条第一款规定，本机关依
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一
款第（二）项、《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

细则》第三十八条、《宁波市行政处罚自由裁
量权行使规则》第十五条第（二）项、第十六
条规定，拟给予你店以下行政处罚：

1、警告；
2、罚款人民币玖佰元。
请你店自本公告发出起六十日内到宁

波市北仑区卫生监督所（宁波市北仑区新碶
街道闽江路629号233室）领取行政处罚事
先告知书（甬仑卫公罚告﹝2019﹞0117号），逾
期即视为送达。

宁波市北仑区卫生健康局
2019年9月6日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寻亲公告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
人持有效证件，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到桐庐县社会福利中心认领，逾
期未认领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
弃婴和儿童，将被依法安置。
联系电话：0571-58587711

桐庐县社会福利中心
2019年9月6日

某女孩，2019年4月
15日出生,2019年5月16
日被发现遗弃在桐庐县
分水镇太平村郭伟成家
门口。身穿白色毛衫，
外包一条黄色小被子，
内附出生日期纸条。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宁波鼎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于2019年8月14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平

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所合法拥有的宁波安尔信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债权（包括主债权及担保从权利等），已依法转
让给宁波鼎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等），从
公告之日起向宁波鼎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宁波分行与宁波鼎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
人，现公告要求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等），从公告之日起向宁波鼎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
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

1、上述债权本息基准日为2019年7月30日，本息具体数额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计算依据等以（2017）浙0212
民初9482号《民事判决书》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主管部门
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联系电话：15356472299 陆先生
特此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宁波鼎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九月六日

序号

1

债权本金

40000000.00

利息

8200383.14

保证人

宁波明州华府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宁波联合志诚房地产
有限公司、郑跃、张艺

抵押物

宁波市江北区洪塘街道宅前张村的土地
使用权抵押担保

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与叶培煜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与叶培煜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叶培煜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

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叶培煜。叶培煜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
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叶培煜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叶培煜

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
2019年9月6日

公告清单如下：（单位：人民币元）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叶培煜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照借款合同、担保合
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
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浙江宝盈化纤有限公司

抵押人名称及/或保证人名称

抵押人：浙江宝盈化纤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余额

1830000.00

利息

103320.65

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与叶培煜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与叶培煜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叶培煜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

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叶培煜。叶培煜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
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叶培煜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叶培煜

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
2019年9月6日

公告清单如下：（单位：人民币元）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叶培煜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照借款合同、担保合
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
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诸暨市唐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抵押人名称及/或保证人名称

抵押人：诸暨市唐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余额

3900000.00

利息

220191.57

华宏良债权转让公告
根据华宏良与宁波凯勒电气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华宏良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

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宁波凯勒电气有限公司。宁波凯勒电气有限公司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
及其他相关各方。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宁波凯勒电气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

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
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单位：万元

截止2018年5月30日债权本金1291.75万元，利息165.21万元，债权本息合计金额1456.96万元。
华宏良

2019年9月6日

序号

1

合计

借款人名称

宁波文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兴银甬短字第江北130023号

担保人名称

象山滨海工业园海泰路51号厂房抵押1300万元，房产面积8626.06、土地面积6602.6；叶国华、郑雪春保证

担保合同编号

兴银甬抵（高）字第江北130002号，兴银甬质（高）字第江北120002号，兴银甬个（高）声字第江北130002号

债权本金

1291.75

1291.75

债权金额

1456.96

1456.96

汪利平：
本人于 2014 年 3 月至 2014 年 10 月期

间，通过沈国伟支付至你指定的汪佳明账户
人民币329万元，你于2014年10月30日向
本人出具借据，言明借款 329 万元，月息为
一分五，后你未归还，并于 2016 年 12 月 30
日出具《借款补充协议》，约定将借款期限延
展至 2017 年 12 月 30 日，至今，你一直未归

还上述借款及利息。现本人将对你享有的
上述债权转让给中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希
望你司在接到债权通知书后三日内将上述
款项支付给中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开户单
位：中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开户行：招行杭
州城东支行，开户账号：571904902310703）。

通知人：许江毅
2019年9月6日

债权转让通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拟对浙江浩天实业有限公司等 4
户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截止2019年8月31
日，该4户债权总额为56131.83万元。该资
产包中的债务人主要分布在金华地区，债
务人行业为制造业。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
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相应如
注册资本、资信证明、境内企业等条件，但
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
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
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
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
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
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
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
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

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信达
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吕健祥
联系电话：0571-85779592
电子邮件：lvjianxia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

大厦B座9、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

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

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资产处置公告

温州万威贸易有限公司与张万治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温州万威贸易有限公司与张万治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温州万威贸易

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
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张万治。温州万威贸易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
人及担保人。

张万治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其担
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张万治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
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温州万威贸易有限公司
张万治

2019年9月6日
单位：元人民币 基准日：2019年4月30日

温州万威贸易有限公司联系人：夏明威：15988705666
张万治：13566288885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9年4月30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
保人应支付给张万治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书为准。

债务人

温州五洲人造革有限公司

本金

23461373.03

利息

13330987.60

担保情况

抵押物：温州五洲人造革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温州市龙湾区海滨街道机场大道580号的土地使用权抵押，土地使用面积分别为7329.69平方米、1415.61平方米；温州市大邦化学有限公司、温州力邦制革有限公司、陈仁通、陈仁宗、张才、张起国、张启升、夏福荣保证


